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4-049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经选举，何一鸣先生当选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之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何一
鸣先生简历如下：

何一鸣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何先生曾任中国爱地集团国
际贸易公司国际贸易专员、香港WIN TAT HONG外贸部主管。何先生于2003年加入公司并工作至
今，历任商务专员、商务经理、销售经理等职位，现任公司销售经理，何先生自2009年6月起担任公司
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10号东方嘉盛大厦6楼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孙卫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90,537,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807,980股的70.8823%。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90,329,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8,807,980股的70.80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08,
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807,980股的0.0775%。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0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08,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8,807,980股的0.0775%。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8,807,980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68,807,980股的0.077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孙卫平女士、李旭阳先生、邓

建民先生和汪健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议案1.01、审议通过了《选举孙卫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0,08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68%。
议案1.02、审议通过了《选举李旭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0,07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6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39%。
议案1.03、审议通过了《选举邓建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0,08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3%。
议案1.04、审议通过了《选举汪健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0,084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3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73%。
（二）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郭少明先生、沈小平先生和吴学

斌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议案2.01、审议通过了《选举郭少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303,00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14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908%。
议案2.02、审议通过了《选举沈小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302,99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13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785%。
议案2.03、审议通过了《选举吴学斌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1,29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43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678%。
（三）逐项审议《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何一鸣先生和田卉女士

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议案3.01、审议通过了《选举何一鸣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90,03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4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37%。
议案3.02、审议通过了《选举田卉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90,289,983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38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478,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2%；反对52,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4%；弃权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8418%；反
对52,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037%；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212%。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477,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53,

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0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1.0735%；反
对53,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5.6612%；弃权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13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振、周德芳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4-046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

月 18日（星期一）在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嘉盛大厦 6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1月1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孙卫平主持，监事、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孙卫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设立及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董事会成员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选举及组成情况如下：
名称

战略发展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孙卫平

沈小平

吴学斌

郭少明

委员

李旭阳、沈小平

孙卫平、吴学斌

汪健、郭少明

邓建民、吴学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

聘孙卫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续聘李旭阳先生为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续聘张光辉先生为公司销
售管理中心总监；续聘汪健先生为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总监；续聘曹春伏女士为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
续聘柳攀先生为公司信息技术管理中心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

聘李旭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续聘曹春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聘周文娇女
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4-047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

月 18日（星期一）在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嘉盛大厦 6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1月1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一鸣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选举，何一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之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4-048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下属专门委员会设立及人员组成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以及《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公司已
完成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
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换届聘任，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孙卫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一致。孙卫平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二、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各专门委员会
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发
展委员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名称

战略发展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孙卫平

沈小平

吴学斌

郭少明

委员

李旭阳、沈小平

孙卫平、吴学斌

汪健、郭少明

邓建民、吴学斌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

聘孙卫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续聘李旭阳先生为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续聘张光辉先生为公司销
售管理中心总监；续聘汪健先生为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总监；续聘曹春伏女士为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
续聘柳攀先生为公司信息技术管理中心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孙卫平女士、李旭阳先生和汪健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张光辉先生、曹春伏女
士和柳攀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四、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

聘李旭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续聘曹春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旭阳先生及曹春伏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李旭阳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
嘉盛大厦6楼

0755-25331104
0755-88321303
ir@easttop.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曹春伏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 10号东方
嘉盛大厦6楼

0755-29330361
0755-88321303
ir@easttop.com.cn

五、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续聘周文娇女

士为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周文娇
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光辉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张先生于2005年5月加入公

司并工作至今，现任公司销售管理中心总监。
截至目前，张光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光辉先生不存在
《公司法》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
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曹春伏女士，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曹女士于2007年9月加入公
司并工作至今，现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曹春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曹春伏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柳攀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曾任职于上海安复仕软件有限
公司、上海第九城市计算机信息公司、上海汇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至今，担任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总监。

截至目前，柳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柳攀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李旭阳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李先生是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会员，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李先生曾任深圳新世纪饮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主管、润迅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资金主管、澳大利亚 TELEPLAN SERVICE SOLUTION财务经
理。李先生于2009年9月加入本公司，担任财务管理中心总监，2011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兼董
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李旭阳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李旭阳先生目前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其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曹春伏女士，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曹女士于2007年9月加入公
司并工作至今，现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总监及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曹春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曹春伏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内审部门负责人简历
周文娇女士，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周文娇女士于2010年7月入

职本公司先后任出纳、核算会计、总账主管、华南区核算经理、财务管理部经理职务，2022年8月至今
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止目前，周文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周文娇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4-061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刁伟民先生、纪常伟先生、朱

冰女士共同提交的《独立董事督促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独立董事督促函》具体内容

“自2024年4月29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出具了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以来，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此高度重视，并始终秉持勤勉尽责的态度，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在此期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公司整改。我们多次实地考察公司，累计近二十
次，深入了解整改进展。通过与管理层的面对面沟通和实地检查，督促公司加快整改落实。此外，我
们多次向公司发出督促函，并通过现场、电话、微信、视频会议等方式，与公司实控人、管理层、董事会
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中介机构（如券商、会计师事务所）保持密切沟通，敦促公司尽快纠正违规事
项，完善并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制度。同时，我们不断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实控
人”）归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目前，公司的实控人尚有 3,918.52万元未归还给公司。近期我们获悉，公司通过无商业实
质的合同为其他公司提供保理融资便利，涉及金额人民币 16,083.98万元（相关保理行为均发生在
2024年4月底之前，其中3,552.56万元保理业务已于2024年5月29日的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此外，
实控人已对部分保理业务做出股权质押）。

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郑重重申以下意见和要求：
1.加快资金归还进程
我们要求公司实控人尽快归还其占用的公司资金，确保公司资金安全，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切实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2.妥善解决保理融资问题
针对公司通过无商业实质合同提供保理融资的行为，我们要求公司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

决相关问题，最大限度降低潜在风险。
3.完善信息披露
我们建议公司对所有业务进行全面彻查，确保不存在其他违规行为或无商业实质的行为，并及

时向董事会和全体股东披露相关情况，提升公司运作的透明性，切实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4.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我们要求公司加快整改，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制度的有效执行，从根本上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公司的整改进展，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督促函》后高度重视，将认真落实《独立董事督促函》的相关要求，做

好相关事项的推进、整改工作。同时将持续保持与各方的良好沟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4-058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存在为保理业务承担或有付款
责任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金额为16,083.98

万元。
一、公司存在无商业实质的保理业务情况
公司存在利用自身信用通过签署无商业实质的合同等给其他公司保理融资提供便利的情况，公

司在保理业务中作为购货方（债务人），如其他公司到期不能偿还保理公司或银行款项时，需承担付
款责任，上述金额为 16,083.98万元，其中涉及华夏银行 3,552.56万元，该笔金额已于 2024年 5月 29
日的相关公告中予以披露；涉及北京银行8,020.00万元，建设银行4,511.42万元。

上述保理行为均发生在2024年4月底之前。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
1、督促其他公司还款
公司将督促其他公司还款，若其他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公司可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以此保护公

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实控人”）承诺将督促其他公司还款，必要时采取一切合

法手段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为切实保护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若公司因上述保理业
务而遭受损失的，公司实控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

2024年6月5日及6月6日，实控人已向北京银行质押73,256,491股用以解决观典防务的违规担
保及前述保理业务，其中14,515,542股为对北京银行保理业务所做的质押，对应保理金额9,000.00万
元（其中包括已偿还保理金额980.00万元，以及未偿还保理金额8,020.00万元）。

3、持续完善内控制度
公司以现有内控制度为基础，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业务特点，持续完善内控制度的建设，并

严格落实内控制度的责任制。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4-059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4日收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信息披露问询
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34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要求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10个
交易日内回复并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各方对所涉及相关问题逐项予以回复，鉴于《问询函》
涉及的部分问题仍需要落实、核查与完善，为确保《问询函》的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切实保护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将延期至2024年11月25日完成《问询函》回复及对外披露
工作。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87 证券简称：ST观典 公告编号：2024-060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还款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高明先生（以下简称“实控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还款4,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控
人累计偿还12,000.00万元，尚有3,918.52万元未归还。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还款进展
（1）已还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收到实控人高明先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还款4,000.00万元。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实控人累计偿还12,000.00万元，目前尚有3,918.52万元未归还。
具体归还情况如下：

归还时间

2024年7月10日

2024年7月26日

2024年10月31日

2024年11月18日

合计金额

金额（万元）

896.97
103.03
7,000.00
4,000.00
12,000.00

归还方式

分红归还

现金归还

现金归还

现金归还

-
（2）资产抵押担保
实控人高明先生及其近亲属已于2024年8月将其名下的房产等资产抵押给公司，作为实控人高

明先生对应偿还的占用资金款项的担保物，市场价值预估人民币5,500万元。上述资产价值参照同
类资产公开的市场价格测算得出。

该行为不属于资金占用的还款行为，是实控人高明先生出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而做出的
安排，同时也回应社会各界和投资者最为关切的问题。

二、实控人的后续还款计划
高明先生承诺将尽最大努力解决对公司的资金占用事宜，公司董事会亦将督促清占措施的实施

和落实，早日解决问题。
三、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尚未完成清偿或整改，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11月4日起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公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并按规定及时披露资金占用事项的
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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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年 11月 18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号港航大厦 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举
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7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48,895,72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3.9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28,002,1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3.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893,5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9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善和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
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王善和、张婷、周高波、林健、朱火孟、黎华、叶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王善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1,411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1,35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4%。
1.2选举张婷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4,610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4,54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5%。
1.3选举周高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1,283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1,22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4%。
1.4选举林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6,299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6,23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6%。
1.5选举朱火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1,293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1,23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4%。
1.6选举黎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5,880,123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7,880,06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5.57%。
1.7选举叶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1,289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1,22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4%。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胡秀群、胡正良、王宏斌、黎青松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胡秀群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48,708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48,647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3%。
2.2选举胡正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47,606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47,545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2%。
2.3选举王宏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52,607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52,546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4%。
2.4选举黎青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47,711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47,65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72%。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表决，选举李燕、曾祥燕、王莉菲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1选举李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26,616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26,555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62%。
3.2选举曾祥燕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25,613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25,552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61%。
3.3选举王莉菲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1,646,794,916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99.8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为：同意18,794,855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总票数的89.95%。
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4,050,5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2%；反对107,92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7%；弃权155,52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9%。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20,632,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74%；反对107,92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52%；弃权 155,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74%。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8,549,9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8%；反对95,72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6%；弃权250,0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15%。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20,549,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8.35%；反对95,72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46%；弃权 250,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8,693,0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反对78,022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5%；弃权124,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8%。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20,692,9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03%；反对78,02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7%；弃权 124,6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6%。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648,695,60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反对79,05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5%；弃权121,0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7%。其中，中
小股东同意20,695,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04%；反对79,0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8%；弃权 121,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58%。

8、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2,537,8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6.48%；反对11,655,134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71%；弃权120,9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7%。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9,119,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43.64%；反对11,655,134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55.78%；弃权120,9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张晋顼律师、李佳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海南海峡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4-085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4）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11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股东名称

徐金富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飞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李兴华

徐金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698,668,092
60,254,763
32,786,972
30,500,097
26,893,120
24,678,532
23,521,118

20,915,997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36.41
3.14
1.71
1.59
1.40
1.29
1.23

1.09

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果旭源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9,863,388

14,124,700

1.04

0.74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徐金富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林飞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李兴华

徐金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新能源汽车主题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果旭源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74,667,023
60,254,763
32,786,972
30,500,097
26,893,120
24,678,532

23,521,118

20,915,997

19,863,388

14,124,700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数的比例（%）

12.61
4.35
2.37
2.20
1.94
1.78

1.70

1.51

1.43

1.02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4-077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亲属短线交易
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嘉

玮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声明》，获悉李嘉玮先生之父亲李正火先生

近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李嘉玮先生之父亲李正火先生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

如下：

交易日期

2024年11月14日

2024年11月14日

交易方向

买入

卖出

交易数量（股）

1200
1200

交易价格
（元/股）

7.44
7.44

交易金额（元）

8,928.00
8,928.00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规定，李正火先生上述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构成短线交易。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李正火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股。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及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

公司获悉该事项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李嘉玮先生及其父亲李正火先生亦积极配

合。公司对本次事项的处理和解决措施如下：

1、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

场所交易的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

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

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

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按照上述规定，因李正火先生本次交易卖出价格等同于买入

价格，本次操作未产生收益，故不存在应当将收益上交至公司的情况。

2、根据李嘉玮及李正火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声明》：“本次交

易的买入操作系其在手机软件上想要买入非本公司股票时的误操作。本人及李正火先生已深刻认

识到该事项的严重性，并已知悉短线交易是违反《证券法》的交易行为，对本次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

深表歉意。本人及李正火先生承诺后续将自觉遵守《证券法》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自最后

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

入公司股票，并将深刻吸取本次教训，今后持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保

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3、公司将持续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对《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特别是加强提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对其亲属的强化督促和学习，提示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审慎操作，规范买卖公司股票行为，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李嘉玮及李正火先生出具的《关于本人亲属短线交易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声明》。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3018 证券简称：金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9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陈金培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黄秋松

先生（以下简称“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7,16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0%，受
让方与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
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8日，陈金培与黄秋松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金培将其所持金富科技17,

160,000股股份（占金富科技总股本的6.60%）转让给黄秋松，转让价款合计为14,071.20万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各方的持股比例变化如下：

股东

陈金培

黄秋松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37,265,800
-

持股比例

52.79%
-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20,105,800
17,160,000

持股比例

46.19%
6.60%

二、协议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陈金培

男

中国

44252719*****
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

否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黄秋松

男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中国

44052419*****
广州市天河区*********
拥有中国香港居民身份证

三、本次权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24年11月18日，黄秋松（本章中简称“乙方”）与陈金培（本章中简称“甲方”）签署了《股权转让

协议》。
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金富科技17,160,000股股份，占金富科技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60%。
（二）交易对价
各方协商一致并综合考虑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则要求以及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因素，标的股份

总数为17,160,000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8.20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为14,071.20万元。
（三）付款安排
乙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已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30,000,000.00元；
乙方应于交割日后十个交易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110,712,000.00元。
（四）股份转让交割事项
在下列交割先决条件均得以满足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就本次交易向深交所申请合规性

确认，并在取得深交所出具合规性确认后向中登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手续：
1、本协议已生效。
2、乙方已按本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第一笔股份转让款30,000,000.00元。
（五）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编制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9日


